
 

债券代码：185144.SH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21 浦集 04       

 

上海浦东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

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（品种一） 

票面利率调整及债券回售实施的 

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

   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

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提示： 

1、根据《上海浦东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

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募集说明书》中设定的发行

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，上海浦东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发行人”）有权决定在上海浦东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2021

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（品种一）（以下

简称“本期债券”）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存续期后 2

年的票面利率，且票面利率的调整方向和幅度不限。根据公司实

际情况及当前市场环境，发行人决定将本期债券后 2年的票面利

率下调至 1.80%。 

2、根据《上海浦东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

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募集说明书》中设定的投资

者回售选择权，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，

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，或选择继续

持有本期债券。 

3、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

的，须于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；若投资者未做登记，则视为继

续持有债券。 

4、发行人可对回售债券进行转售，并对回售债券的转售承

担全部责任。因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等引致的投资风险，由

购买债券的投资者自行负责。 

5、本次回售申报可撤销。 

 



 

为保证调整票面利率工作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有关工作的

顺利进行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

1、债券名称：上海浦东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

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（品种一） 

2、债券简称：21 浦集 04 

3、债券代码：185144.SH 

4、发行人：上海浦东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

5、发行总额：人民币 10 亿元 

6、债券期限：本期债券期限为 5 年期，附第 3 年末发行人

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债券持有人回售选择权。 

7、票面利率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，不计

复利。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前 3年票面利率为 3.01%。 

8、计息期限及付息日：本期债券计息期限自 2021 年 12 月

20 日至 2026 年 12 月 19 日，若投资者在第 3年年末行使投资者

回售选择权，则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21 年 12 月 20 日

至 2024 年 12 月 19 日，本期债券付息日为计息期限的每年 12 月

20 日（上述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，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）。 

 

二、本期债券利率调整情况 

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前 3年（2021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4 年

12 月 19 日）票面利率为 3.01%。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年末，

发行人选择下调票面利率，即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调整为 1.80%，

并在存续期的第 4 年至第 5 年（2024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6 年 12

月 19 日）固定不变。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利。 

 

三、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

1、债券代码：185144.SH 

2、债券简称：21 浦集 04 

3、回售登记期：2024 年 11 月 22 日至 2024 年 11 月 28 日。 

4、回售价格：面值 100 元人民币。以一手为一个回售单位，

即回售数量必须是一手的整数倍（一手为 10 张）。 

5、回售登记办法：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

回售给发行人，在回售登记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



 

行回售申报，当日可以撤单。每日收市后回售申报可撤销。如果

当日未能申报成功，或有未进行回售申报的债券余额，可于次日

继续进行回售申报（限回售登记期内）。 

6、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，逾期未

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投资者放弃回售，同意继续持有本期债

券。 

7、已进行回售登记的投资者可于 2024 年 11 月 22 日至 2024

年11月28日通过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或上海证券交易所

认可的方式办理撤销回售撤销业务。 

8、回售资金兑付日:2024 年 12 月 20 日。发行人委托中国

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为登记回售的投资人办

理兑付。 

9、发行人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回售债券的转售，转售完成

后将注销剩余未转售债券。 

 

四、回售资金兑付办法 

（一）本公司将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

理债券兑付、兑息协议，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进行

债券兑付、兑息。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、兑息资金划

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，则中国证券登

记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、兑息服务，

后续兑付、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，相关实施事宜以本

公司的公告为准。公司将在本期回售资金兑付日 2个交易日前将

本期债券的回售资金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

指定的银行账户。 

（二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，通过资

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回售资金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（证券公司或

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），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

券回售资金。 

 

五、相关机构及联系方式 

1、发行人：上海浦东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

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东绣路 1229 号 

联系人：毛宇挺 



 

联系电话：021-50113062 

联系邮箱：maoyuting@shpdg.com 

2、受托管理人：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地址：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669 号博华广场 33 楼 

联系人：顾轶甫 

联系电话：021-38676666 

联系邮箱：guyifu@gtjas.com 

3、托管人：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

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188 号 

联系人：曹伊楠 

联系电话：021-68606251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






